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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 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

書面參選作品參考格式 

 

 

說明： 

一、封面：請註明「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參選作品」、

報名組別（長篇或短篇）、作品名稱 

二、紙張尺寸：A4 

三、列印格式：由左至右、直式橫書、雙面黑白列印 

四、目錄及頁碼：除封面外，應製作目錄頁並標明頁碼 

五、字體格式： 

（一）封面：標楷體，20 號字，置中對齊。 

（二）目錄及內容：標楷體，15 號字，行距 25pt。 

六、裝訂： 

（一）於左側裝訂，並依故事大綱、各集分集大綱及各集完整劇本順序裝

訂成 1份，共一式 10 份。 

（二）如內容過多，可分冊裝訂，並請於封面註明（如以下範例封面 2）。 

（三）裝訂時請盡量使用環保或可回收利用之材質。 

七、參選作品封面及內容均不得書寫姓名、筆名或做記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       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報名表件 

2

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

節目劇本創作獎參選作品 

 

 

報名組別：短篇組 

 

作品名稱：○○○ 

 

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 

節目劇本創作獎參選作品 

（第一冊：故事大綱及分集大綱） 

 

 

報名組別：短篇組 

 

作品名稱：○○○ 

目錄 

 

一、故事大綱…………………1 

(一)場景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 

(二)人物說明………………7 

(三)簡介...............12 

二、分集大綱 

第 1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0 

第 2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0 

第 3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0 

第 4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50 

第 5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0 

三、完整劇本 

第 1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1 

第 2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71 

第 3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1 

第 4 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1 

第 5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0

範例：以短篇組為例 

 

封面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封面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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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選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

節目劇本創作獎（短篇組） 

 

作品名稱：○○○ 

 

報名者：○○○ 

 

（附件二） 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

電子檔光碟存檔及外封參考格式 

 

一、存檔格式及檔名（以短篇組為例） 

  

附件一報名表.doc                  參選作品 

 

 

 

故事大綱        分集大綱       完整劇本

附件五媒合意願及            

 授權範圍表.doc     場景.doc        第 1 集.doc    第 1 集劇本.doc 

                  人物說明.doc    第 2 集.doc    第 2 集劇本.doc 

                   簡介.doc        第 3 集.doc    第 3 集劇本.doc 

                  第 4 集.doc    第 4 集劇本.doc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 集.doc    第 5 集劇本.doc 

 

二、光碟 

 

       外封            光碟（勿書寫任何文字或記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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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三） 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編號(由主辦單位填寫)：________ 

一、報名項目 (請勾選) 

□短篇戲劇節目劇本創作獎       

□長篇戲劇節目劇本創作獎 

二、參選作品名稱  

三、參選作品性質 □自創   □改編自本人或他人作品，且已附原著

四、報名者真實姓名 

             

（如為共同創作，請共同填列）    

五、報名者身分證字號 

 

 

性別 □男    

□女 

六、報名應備文件自我檢核 

  (已檢附者請打勾) 

□ 附件一：本報名表一份 

□ 附件二：切結書（含相關證明文件）一份 

□ 附件三：媒合意願及授權範圍表一份 

□ 附件四：參選作品（故事大綱、各集分集大綱及各

集完整劇本）之書面一式十份（不得書寫姓

名、筆名或做記號） 

□ 附件五：電子檔光碟一張（除光碟外封，光碟本身不得

書寫姓名、筆名或做記號） 

□ 參選作品係改編本人或他人作品者，應附原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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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聯絡方式 

姓名：  

電話：(宅)＿＿＿＿＿＿＿ (公)______________ 

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_ 

E-mail： 

傳真：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

戶籍地址：□□□ 

 

（如為共同創作，應分別填列，表格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延伸）

請黏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

（正面）影本 

請黏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

（反面）影本 

八、報名者簡介 （一千字以內，可另紙書寫，並請附於本報名表之後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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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參選作品創作理念 

說明 
（二千字以內，可另紙書寫，並請附於本報名表之後。） 

 

本人已詳讀「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獎勵要點」，同意遵守 

該要點之規定，且本報名表暨所附各報名文件均如實填報並確認無誤。此致 

行政院新聞局 

 

報名者（即參選作品作者）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加蓋印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一百年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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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四）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切結書 

報名編號(由主辦單位填寫)：________ 

本人（真實姓名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報名參選「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

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」□ 短篇 □長篇（請勾選）戲劇節目劇本創作獎，

已詳讀且願意遵守「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獎勵要

點」（以下簡稱本獎勵要點）之規定，並已如實填報應檢附之報名文件，

且切結如下： 

 

項

次 
切結事項 

是 

(打Ｖ) 

否 

(打Ｖ) 

1.本人為領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自然人。   

2.本人為參選作品之著作人且享有參選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

財產權。 

  

一
、 
報
名
者
資
格 

3.本人非行政院新聞局之員工、約聘僱人員及勞務派遣人員。   

1.本人之參選作品（以下簡稱本作品）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及第六

點第（一）款之規定。 

  

2.本作品無抄襲、剽竊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形。   

3.本作品係由本人自創。   

4.本作品係改編本人或他人作品。（請附原著，參選作品如有涉

及他人著作財產權利者，請另附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之書面。）

 

5.本作品未曾獲電視劇本獎（補）助或入圍。   

6.本作品於得獎名單公告前將不會進行視聽著作之攝製。   

二

、 

參

選

作

品

條

件 

7.本作品中未書寫姓名、筆名或做記號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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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切結事項 是(打Ｖ) 否(打Ｖ)

三

、 

應

履

行

負

擔 

本人同意授權行政院新聞局及該局授權之人自得獎名單公布日

起為下列事項: 

1.依報名文件附件三「媒合意願及授權範圍表」所填寫之意願及

授權辦理媒合事宜。 

2.將報名表所載之報名者簡介、參選作品創作理念說明，永久

無償授權本局及本局授權之人為非營利目的之典藏、重製、

散布、改作、公開傳輸、公開發表、公開展示及公開發行。 

3.自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起，將得獎作品（包括故事大綱、分

集大綱、各集完整劇本）永久無償授權本局及本局授權之人

為非營利目的，得全部典藏、一部（包括故事大綱、分集大

綱）重製、散布及公開傳輸。  

  

 

茲此切結，如有不實或違反應履行之負擔者，本人願依「行政院新聞局 

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獎勵要點」之相關規定處置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立切結書者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加蓋印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聯絡電話： 

連絡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一百年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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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五） 行政院新聞局一百年度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

媒合意願及授權範圍表（共同創作者請填在同一張） 

 

□ 是，我願意接受媒合，並同意授權貴局、貴局授權之人及因組織法變更，承受本要點業務

之行政機關自填表日起至得獎公布滿 1年止，依以下勾選之項目提供資料予無線電視事業、

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電視節目製作業者（以下簡稱無線、衛星電視事業及製作業者）： 

□得獎者聯絡方式（勾選本項者請填寫願意授權之項目） 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話：（O）_________________ (H)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 

E-mail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得獎作品之故事大綱、分集大綱，並限制無線、衛星電視事業及製作業者閱覽（註） 

□得獎作品之故事大綱、分集大綱、各集完整劇本，並限制無線、衛星電視事業及製

作業者閱覽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註：「限制無線、衛星電視事業及製作業者閱覽」係指填表人僅同意無線、衛星電視事

業及製作業者至行政院新聞局指定之處所，在該局指派人員陪同下，閱覽填表人

同意授權限制閱覽之資料，且無線、衛星電視事業及製作業者對於閱覽之資料不

得影印、拍攝、錄影、添註、塗改、更換、抽取、圈點、污損，違反者，行政院

新聞局之陪同人員得當場終止其閱覽。 

□ 否，我不願意接受媒合。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其他媒合方式建議（非必填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填表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名蓋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100 年    月    日 

 


